关于《北塔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2026-2028年）》的起草说明及制定依据

一、制定该办法的必要性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规范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行为，科学构建我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网格，预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制定该文件。
二、制定该办法的法律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8号）；
2.《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
3.《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5号）；
4.《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3号）；
5.《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
6.《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7.《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和总量管控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工作方案》（湘应急联发〔2025〕14号）
三、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加强我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规范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行为，科学构建我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网格，预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四、采取的主要措施
1.各镇、街道按照布点规划要求，严格审查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条件，对不符合布点规划及安全条件要求的，一律不予受理。
2.零售经营者不得擅自变更经营场所，严禁一证多点、异地销售、超量储存；不得出租、出借、转让、买卖《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3.实行烟花爆竹配送制度。全区烟花爆竹产品必须由批发企业统一配送到经营零售网点，各零售店（点）不得自行运输，坚决杜绝使用客运车辆和无运输资质的车辆运输烟花爆竹。
4.各镇、街道切实履行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的属地管理职责和打非治违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经营秩序。


邵阳市北塔区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0月31日
